
立法會 CB(2)1102/18-19(01)號文件  

《 2018 年旅館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因應 2019 年 3 月 4 日會議席上  
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a) 提供理據，解釋為何考慮某人是否擬議新訂第 12L 條所指

經營、開設、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酒店或賓館的適當人

選的若干因素，是在行政指引中說明，而不是在法例中清

楚訂明，並舉例說明哪些條例就發牌的適當人選規定作出

類似安排；  
 
(b) 提供資料，說明必須或無須手令而對酒店 /賓館進行搜查

及視察的情況為何；  
 
(c) 提供資料，說明受影響人士 (即酒店 /賓館的營運人、業主

及 /或租客 )("受影響人士 ")將如何獲告知針對其提出的封
閉令申請；提出封閉令申請涉及的程序 (特別是如該項申
請是在第二次被法院定罪當日後任何時間提出 )；以及在
法院作出封閉令後，為使該等受影響人士可就有關封閉令

申請或法院作出的封閉令進行爭辯，以確保依循適當程序

而給予他們的法律權利 (如有的話 )；  
 
(d) 就下述建議作出回應：在《 2018 年旅館業 (修訂 )條例草

案》中增訂條文，以確保受影響人士獲告知針對他們提出

的封閉令申請及作出的封閉令；  
 
(e) 提供理據，解釋擬議新訂第 20A(2)條為何把考慮應申請

而作出封閉令的時限，定為以往定罪後 16 個月內就同一
處所干犯導致今次被定罪的罪行；  

 
(f) 提供理據，解釋擬議新訂第 20A(5)條為何把受封閉令規

限的處所的封閉期定為 6 個月；及  
 
(g) 提供理據，解釋擬議新訂第 20E(5)條為何把暫緩執行令的

有效期定為不超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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